
紓困4.0—經濟部紓困方案懶人包

最後更新：2021/6/8
(內容如有疏漏，請以官方公告為準)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貿易服務業 會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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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110年4-6月)適用對象

➢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或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

➢營業項目符合申請須知規定之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會展業及貿易服務業

※於110年4-6月期間，不可裁員、減薪、減班休息、解散或歇業，不可重複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機
關之紓困補貼或有其他經濟部公告禁止之事項。

➢薪資補貼：補貼全職員工
➢經常性薪資4成，每人每月補
貼上限2萬元，最多補貼3個
月。

➢營運資金補貼：按全職員工人
數，補貼一次性營運資金，每
人1萬元(曾獲補貼者，不再補
貼)。

補貼內容 補貼內容 補貼內容申請條件 申請方式

➢110年4月至6月營收較
107、108或109年同期
或同月減少五成以上。

➢一律線上申請
➢自110年6月7日至經費用罄，
或至110年8月2日為止。
➢應備文件：申請書、營業額
衰退5成之證明文件、全職
員工及薪資清冊、薪資 轉帳
證明、存摺影本及其他證明
文件。



3

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受理期間 自110年6月7日至經費用罄，或至110年8月2日為止。

可同時申請

減輕發薪成本

減輕營運成本

薪資補貼

補貼員工經常性薪資4成，
每人每月補貼上限2萬元，
最多補貼4、5、6共3個月。

範例：
1. A公司之A員工月薪為4萬元，
則每月可獲1萬6千元補貼

2. B公司之B員工月薪為6萬元，
則每月最高可獲2萬元補貼

營運資金補貼
按全職員工人數，提供
企業一次性營運資金補
貼，員工每位1萬元(註)。
範例：
A公司有30位全職員工，
則可獲30萬元補貼

註：109年4至6月、7至9月、
10至12月或110年1至3月曾
獲補貼企業，不再補貼。

註：本次疫情升溫導致內需型商業服務業受嚴重衝擊，商業服務業採用新補貼作法，5-7月中任一個月營業額衰退50%以上，定額補貼每人4萬元。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則延續採用原補貼作法，業者熟悉申請方式，補貼方式也相同(補貼4-6月最多3個月薪資)。



4

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凡依法登記之製造業、技術服務業、貿易服務業、會展產業等經主辦單位認定之行業，營業額減少

50%以上

比 少50%

109、108或107年
同期

401、403報表

５.６月

衰退月份須晚於
被比較基準期

方式一

110年５-６月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401、403)合計營業銷售額

５.６月

方式二

110年４-６月任1月之營業額

４月 ５月 ６月

109、108或107年
同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註：營業額減少僅以申報營業稅之401、403或405報表作認定，至於其他財務報表非為認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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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註：已完成稅捐稽徵機關申報者，不得以自結營收報表提出申請

①申請書(須用印)

②營收衰退50%之證明文件：(擇一)

1.401、403或405申報書

2.401、403申報書拆分各單月營收(須用印)+各單月發票明細

3.自結營收報表(須用印)+單月發票明細

③110年3月本國全職員工及薪資清冊

應以檢附勞保、就保或勞退員工名冊作為員工清冊佐證文件

④110年3月月薪資轉帳證明
應以由金融機構出具轉帳證明或員工簽章之薪資印領清冊。

⑤存摺影本

⑥其他證明文件(如免辦工廠登記、技服業提供製造業技術服務實績佐證)

補正規定

⚫ 受理截止前可以補正，
原則上電子郵件通知寄
達7天內補正

⚫ 無法補正或逾期未補
正者駁回申請。

⚫ 受理截止後，一
律不得補正。

文件不齊備一律退件，但
受理截止前可重新送件
文件不齊備包含：文件格式不對、文件缺漏
、申請書及切結單月或自結之財報未用印

退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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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如何計算一次性營運資金補貼?

◆ 一次申請、一次撥付、一次性補貼。
◆ 109年4至6月、7至9月、10至12月或110年1至3月

曾獲補貼者，不再補貼。
◆ 110年4月至6月加保者不予計算。

一次性營運資金110年3月全職
投保人數 補貼總額

1萬元

舉例：110年3月投保10人X1萬元=補貼10萬元

補貼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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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20人

20人

情
況

情
況

情
況

情
況

1

4

人數與組成均不變

減少2人(非裁員)、新增5人

18人 5人

2

減少2人(非裁員)

18人

3

新增5人

20人 5人

3月全職員工 4/5/6月全職員工

例薪資補貼
以110年3月為基準，如有異動者，應於110年7月20日前提交異動資料。

補貼人數
維持既有補貼

20人

核實補貼(扣除2人)

18人

20人

維持既有補貼

不增加補貼

18人

覈實補貼(扣除2人)

不增加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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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20人

20人

情
況

情
況

情
況

情
況

1

4

人數與組成均不變

減少2人(非裁員)、新增5人

18人 5人

2

減少2人(非裁員)

18人

3

新增5人

20人 5人

3月全職員工 4/5/6月全職員工 營運資金補貼

20人

1萬元x20人=

20萬元

◆ 109年4至6月、7至9月、10至12月
或110年1至3月曾獲補貼者，
不再補貼。

◆ 110年4月至6月加保者亦不予計算。

例
營運資金補貼：以110年3月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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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民法第482條

雙方約定，一方不限期間提供
勞務，一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僱傭關係 工作時數

工時達公司規定正常上班

時數或法定工作時數

(每週不超過40小時、每日不超過8小時)

全職員工判斷依據？
凡投保超過最低薪資級距，且勞保系統未刊載為「部分工時」。

投保薪資級距低於24,000元(110年基本工資)或部分工時員工，審查時會剔除。

具僱傭關係之全職員工

員工問題

員工數計算？
以110年3月份之投保全職人員

名單為準。
◆員工有增加時，不增加補貼。
◆員工有減少時，核實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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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企業受補貼期間應遵循事項
不可實施無薪假
(減班休息)

不可對員工減薪
(本國員工)

不可裁員(資遣)

(本國員工)

不可有解散或歇業情事

不可請領其他補貼
(政府資源)

註1：除因應國家防疫政策之調整及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規定終
止勞動契約外，不可實施減班休息（無薪假）、裁員（資遣）或
對員工減薪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

註2：前述減班休息(無薪假)及裁員(資遣)係依勞動部提供勞雇雙方
協商減少工時統計總表及資遣通報事業單位名冊予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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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提醒事項
企業有下列各款情形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補貼，並追回款項：

 申請文件之內容不實，或自結營收報表與對應期間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401、403）營收數字不符。

 未配合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之查核。

 有重複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薪資補貼或營運資金補貼。

 受補貼期間有未依法給付員工薪資受裁處，且裁罰金額累計超過新臺幣50萬元之情事；或其他
經本部認定有損及員工權益之情事。

 屬依產業創新條例第46條之1規定公告之工業區閒置土地清冊之土地所有權人，但不含屬閒置土
地繼受人經認定於法定期間有積極建廠事實者。

 近3年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有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條之1第1項規定之新增未登記工廠而未扣除該等工廠資料。

 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其他有不符合本須知規定之情事。

請務必遵守

申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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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申請流程

核撥
通知

1
申請

2
審查

3
核撥

Y

系統
退件

原則分二期
核撥

線
上
申
請

提交
申請

1
形式
檢查
(文件)

2 第一期補貼：
薪資補貼＋營運資金

4 5

實質
審查

3

註1：線上申請送出，若文件檢查有誤，原則通知７日內補正。
註2：文件齊備之業者，方能成案進入審查程序。

Y Y Y

N

文件
補件

第二期補貼：
薪資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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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服務業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 會展產業

後續查核重點
確認獲補貼期間，業者有無
裁員、減班休息或歇業 確認營收衰退事實

優先查核對象：
1.被檢舉業者。
2. 員工人數於補貼期間大幅異動。

補貼期間之：
1) 員工出勤紀錄
2) 員工薪資清冊及薪資轉帳證明
3) 員工自行離職或裁員紀錄
4) 勞工人數相關證明文件(如勞保、

就保、勞退等相關文件)

1. 請業者提供資料，書面審查。
2. 書面審查有異常者，實地訪視。

1. 自結營收報表抽查一定比例
2. 以401或403切結單月營收，但

拆分金額差異過大者優先查核

依發票清單抽查檢視發票內容

1. 請業者寄送完整發票影本進行查核
2. 如業者寄送發票有困難，則實地訪視

查核對象

查核內容

查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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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威服務項目

迅速 X 達標 X 雙贏

➢ IPO上市櫃輔導

➢ 股權規劃/海外投資架構

➢ 稅務諮詢/稅務行政救濟

➢ 記帳審計/財會委外

➢ 工商登記/企業併購

➢ 財富傳承&信託規劃

➢ 內稽內控/企業診斷服務

➢ 組織文化塑造/經營績效改善

➢ 管理流程建置/ERP系統導入

➢ TOP企業傳承領袖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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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威服務據點

[總所]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五路
28號

[桃園分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118號5樓

[台中分所]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

段925號25樓之2

[嘉義分所]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

316號10樓

[彰化分所]
彰化縣員林市園林大街

45號

[中和分所]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48號11樓

掃描嘉威官網 QR Code

掌握即時訊息及課程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歡迎來我們FB按讚～



有任何問題
歡迎聯繫以下窗口：

總 所：02-2299-5888 #381許會計師 #371劉協理 #385王經理

中和所：02-82212588 #101張會計師

桃園所：03-280-7333 #102鍾會計師

台中所：04-2358-2258 #191吳會計師 #106傅經理 #122陳組長

彰化所：04-833-0599  #106胡會計師

嘉義所：05-216-8555 #101張會計師


